附件2                         项目编号：             
[bookmark: _GoBack]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计划任务书
	项目名称
	

	计划   完成时间
	

	项目成果形式（任选两项）
	1.系列论文 2.研究报告 3.专著 4.其他（请注明）         

	项目负责人
	
	性别
	
	年龄
	
	职称
	

	所在学校
	
	联系电话
	

	项目组成员
（限5人）
	

	本项目的研究计划、研究内容及进度安排（结项成果要求详见本表说明）











	项目中期和结项预期（需列出具体指标和数量）
1.中期检查成果形式及数量（成果拟定名称、完成人及时间）
……
……



2.结项成果形式及数量（成果拟定名称、完成人及时间）
……
……




	项目研究经费预算安排

	支出项目
	金额（万元）
	支出项目
	金额（万元）

	图书资料费
	
	劳务费
	

	数据采集费
	
	印刷费/宣传费
	

	会议费/调研差旅费/  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间接经费
	

	设备费
	
	其他
	

	专家咨询费
	
	合计
	

	项目负责人承诺：
    
本人对任务书填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并承诺据此开展研究工作，按期保质完成研究任务。

     申请者（签章）：                        年    月   日

	学校科研管理部门意见：
    1、填报内容真实；2、学校保证为该项目的完成提供必要条件；3、学校担保申请人在研究周期完成预期工作。

                   盖章                     年    月   日

	省教育厅社科研究管理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一、项目承担人必须如实填写该任务书中所有内容，省教育厅将以此作为项目中期检查和项目结项验收的主要依据。
二、项目主要完成形式为：系列论文、研究报告、专著和其他类成果，项目负责人可任选两类作为成果完成形式；其他类成果需在任务书中注明并经省教育厅批准。
三、成果结项及免于鉴定要求
所有项目结项均需提交3000字左右的研究提要（说明研究主要内容和创新之处）；其他具体结项要求及免于鉴定要求如下：
1.系列论文：不少于5篇，项目负责人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不少于3篇。以项目负责人为第一作者发表3篇以上（含3篇）CSSCI论文，可申请免于鉴定。
2.研究报告：字数在20000字以上的研究报告。被省部级及以上部门采纳或获得省部级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可申请免于鉴定。
3.专著类：项目负责人为第一作者出版的学术著作类成果。著作类成果获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以上或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类）三等奖以上，可申请免于鉴定。
四、项目成果在发表或出版时必须在显著位置正确标注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和来源；标注我厅两个以上项目的同一成果，结项时只认定为第一署名者一个项目的成果。
五、所列项目组成员均须实际参加项目研究工作并在相应研究成果署名，未在提交申请结项的研究成果中署名的人员，项目结项时不得列入项目组成员名单。

